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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鲍尔斯和金蒂斯凭借提供证据和模型以拓展对社会合作的理解,共同入选2022年度科

睿唯安“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名录。两位学者在自利合作行为模型之外,创造性地提出强互惠概

念用以理解人类社会大群体中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广泛合作,并给出其存在性证据。他们以多层

次选择和基因-文化共演化理论为基础,整合生物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内的多学科理论,坚持

理论和经验主义相结合,论证群体竞争、群体间战争冲突、社会制度、社会化和惩罚在利他主义演

化中的关键作用,证实利他主义可以通过自然选择得以演化。本文介绍鲍尔斯和金蒂斯的生平

和学术成就,分类梳理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学术贡献,并总结其对当前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

制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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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鲍尔斯(SamuelBowles)为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当代激进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39年

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1960年获耶鲁大学文科学士学位,1965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学位。博士毕业后,留在哈佛大学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1974年开始在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

斯特分校(UMASSAmherst)经济系担任教授至2001年荣休。随后,鲍尔斯被以研究复杂系统科学

为使命的美国桑塔菲研究院(SantaFeInstitute,SFI)外聘为研究员,同时担任行为科学主任。2006
年因在经济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被全球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授予里昂惕夫奖(LeontiefPrize),2020年

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Gintis)为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当代激进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40年

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1961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学士学位,1969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

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留在哈佛大学任教,1974年开始转任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系

教授至2003年荣休。从2001年开始担任美国桑塔菲研究院外聘研究员,2023年1月5日在马萨诸

塞州北安普顿去世。
鲍尔斯和金蒂斯在20世纪60年代末应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博士的请求进行

合作研究,就此开始了贯穿了两人整个职业生涯的合作。他们同为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Union
forRadicalPoliticalEconomy)的创始成员,研究内容一反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议题,早期主要关

注经济不平等、资本主义国家学校教育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问题。鲍尔斯和金蒂斯在进入桑塔菲

研究院后,将研究内容扩展到行为和演化经济学领域,研究成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为桑塔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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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派的核心和领袖。2022年,鲍尔斯和金蒂斯共同凭借“提供证据和模型以扩展对不仅包括自

利,还有互惠、利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合作等经济行为的理解”入选科睿唯安评选的“引文桂冠”

经济学奖名录,本文将主要对这一学术贡献进行评介。

一、提出强互惠概念并给出其存在性证据

(一)强互惠概念的提出

1.提出背景。人类能在大群体中与非亲属建立广泛的社会合作,正是这种能力才使智人从动物

行列中脱颖而出。经济学和生物学等学科将合作定义为个体负担成本为其他个体带来收益的行为。

如何理解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广泛合作是社会科学的经典难题之一。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首先试

图从不违反自利假设的原则去解释。比如,互惠利他主义(reciprocalaltruism)、间接互惠理论((in-
directreciprocitytheory)和信号成本理论(costlysignalingtheory)等。这些自利合作行为模型认为

人们短期内在双边或多边互动中进行利他合作,是为了期待日后从受惠个体或第三方得到回报,即
从长期来看仍然是自利的(Gintis,Smith&Bowles,2001;Gintis,2009)。上述理论尤其能够解释

在双边和小型群体重复互动之中的合作行为。对于发生在亲缘关系群体中的非功利性利他合作,生
物学家用亲缘利他理论(kinaltruism)进行解释。

但是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自利合作行为模型不能够完全解释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广泛合作。

比如,人类会在一次性互动、匿名互动、与陌生人互动以及大群体中进行利他合作,但人们从这些合

作行为中很难获得预期的回报,这无法用自利合作行为模型进行解释(Gintis,2000b,2003a,2013;

Bowles&Gintis,2002a)。无名氏定理(folktheorem)描述了无限重复博弈可以保证自利主体之间

达成广泛的合作,但须以完全信息为条件,金蒂斯本人并不否认无名氏定理的形式正确性,但他指出

人类并没有完美的信息和无限认知的能力,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自利行为者不具有足够高的远见,常
表现为急功近利,导致其难以依赖重复互动在大群体中成功建立合作(Gintis,2000a,2004a,2006)。

同时,由于合约并不是完全的、无成本的,国家司法机构也不能够无成本地强制执行合同,因此人类

社会大群体中的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合作也无法完全利用合约进行协调(Gintis,2004a)。

2.强互惠。对常用于解释社会合作的利他主义,在《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
(Bowles&Gintis,2011)一书中,鲍尔斯和金蒂斯归纳了学术界对利他主义的两种定义形式:其一,

从行为的结果上进行定义,如利他主义的标准生物学定义是指,利他行为的结果能增加同群体成员

的期望平均适存度(fitness),但需要自己付出净成本,这意味着行动者如果不做出这一行为,就可以

增加自己的适存度。其二,从激励利他行为的偏好上进行定义,利他主义者具有这样一种偏好,会给

有利于他人的行为结果赋予正的价值,这一利他偏好会激励行动者在某些时候承担个人成本做出利

他行为,而这一偏好的属性可以是“自虑”(self-regarding)的,也可以是“他虑”(other-regarding)的。

在《强互惠与人类社会性》(Gintis,2000b)一文中,金蒂斯提出了一种他虑的利他主义———“强互

惠”(strongreciprocity),指人们合作不仅仅是出于自利的原因,还出于对他人福利的真诚关心,以及

固有的遵守合作规范的倾向。人们会赋予符合道德的行为本身以正的价值,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

也会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违反合作规范的人(即使违反不是针对自己)。金蒂斯在“互惠”

一词前面加“强”字,是为了将其与传统自利性质的互惠即“弱互惠”(weakreciprocity)进行区别(Gin-
tis,2004c)。弱互惠只有在有回报预期的前提下才会发生,因此是一种自虑行为;而强互惠行为并不是

基于有回报预期才会发生,强互惠者能够从这种利他行为本身获得满足感(Gintisetal,2008;Gintis,

2013)。金蒂斯特别指出,强互惠为无回报预期的情况下进行合作提供了一种动机,群体中存在一定

数量的强互惠者,他们不但实施合作行为,即实施“利他合作”(altruisticcorporation),而且不惜花费

成本惩罚违反合作规范的群体成员,即实施“利他惩罚”(altruisticpunishment),从而抑制群体中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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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卸责和搭便车行为,这对于维持大群体中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合作秩序意义重大(Gintis,2017a)。

鲍尔斯和金蒂斯在后续一系列文献中对强互惠行为和偏好的内涵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他们指出

强互惠大多数表现为一种有条件的利他主义,而不是无条件仁慈。比如,当他人表现出合作时,强互

惠者也倾向于合作;当他人违反规范时(即使违反不是针对自己),哪怕需要个人承担成本也要对其

进行惩罚,即“以德报德,以牙还牙,惩恶扬善”(Fehr&Gintis,2007;Gintis,2013)。金蒂斯还特别指

出,强互惠行为既不是适应不良(maladaptationposition),也不是头脑混乱或者盲目情绪化,而是一

种符合强互惠者他虑偏好的理性行为(Gintis,2011)。从行为的结果上看,强互惠者个人付出的成本

不能从合作收益中得到完全补偿,会导致净损失,因此强互惠是符合“从行为结果定义”的利他主义;

从偏好的性质来看,驱动强互惠行为的偏好是人们对他人福利的关心和维护道德规范的愿望,因此

强互惠是一种他虑或者完全道德的利他主义。

3.强互惠行为的激励机制。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不能从外界获得完全的物质收益补偿的情

形下,人们为什么愿意花费个人成本进行合作以及惩罚违反合作规范的个体? 金蒂斯认为,强互惠行

为是受到个体他虑或道德的偏好驱动的,与人类演化得到的骄傲、羞耻、内疚、愤怒等社会情感紧密相

关,强互惠者之所以进行利他合作和利他惩罚,是因为这样的行为会激起满足和骄傲的情感,如果不这

么做,就会感到羞耻和内疚(Gintisetal,2008)。这一社会情感的激励机制得到了广泛的行为实验和其

他证据的支持,研究人员发现人们能够从惩罚违反规范者的行为中获得精神满足(Gintis,2017b)。
(二)强互惠存在的经验证据

1.古人类社会和现代社会生活的经验观察。强互惠偏好和行为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晚期产物还

是在古人类社会就已经存在? 在整理大量考古学、遗传学、民族志和历史学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鲍尔

斯和金蒂斯指出,在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的古人类社会,就已经存在广泛的社会合作行为,如在族

群内部存在集体狩猎、食物分享以及在群体防卫中进行合作等实践,且发展了一系列的利他惩罚行

为以维持合作秩序(Bowles& Gintis,2011;Gintis,2017b)。同时,他们依据文献资料确凿地指出,

祖先人类可能生活在流动性高、遗传亲缘程度低的大群体中,存在与陌生人互动的可能,仅凭亲缘利

他和自利互惠难以维持广泛的社会合作。因此,金蒂斯指出,强互惠动机可能在古人类社会就已存

在,否则无法解释古人类社会就已经存在的广泛的社会合作行为(Gintis,2013)。

金蒂斯进一步指出,人类在现代社会生活情境中也会表现出普遍的强互惠行为,比如匿名向慈

善机构捐款、参与政治运动、支持面向穷人的转移支付政策、遵守社会规范、自愿在战争中战斗和牺

牲以及受害者对犯罪者的“自我毁灭性报复”等(Gintis,2008,2015)。对个人而言,人类在这些行为

中付出的成本会显著超出可能获得的收益,这些行为难以用自利或弱互惠理论来解释,金蒂斯认为

这些行为具有强互惠行为的关键属性。

在《互惠、自利与福利国家》(Bowles&Gintis,2000a)一文中,鲍尔斯和金蒂斯极其细致地讨论

了选民对福利国家的支持和反对这一现象。在过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选民对福利国家的支持是因

为自利动机,即认为支持收入再分配是风险厌恶型公民偏爱的一种保险形式。然而,经验证据显示,

随着一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选民对收入再分配的支持程度反而下降,这是自私选民理论(self-
ishvotertheory)不能很好解释的现象。与传统的经济学解释相反,他们在该文中指出,选民之所以

支持福利国家,是因为其符合人类根深蒂固的强互惠偏好,选民即使在没有预期回报情形下,也会选

择支持福利国家,但支持福利国家的选民也并非是乌托邦思想中无条件的利他主义者。针对近几十

年来发达国家选民对福利国家的支持率下降的情况,两位学者指出,这是因为社会福利计划未能充

分兑现对公平的承诺———选民认为社会福利计划助长了不道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比如懒惰、非
婚生子等),这表明支持福利国家的动机是一种有条件的利他主义(Bowles& Gintis,2000a)。鲍尔

斯和金蒂斯利用强互惠动机解释选民对福利国家的支持和反对是能够逻辑自洽的,这也进一步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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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的存在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2.来自行为实验的证据。古人类社会和现代生活情境难以为一次性和匿名互动提供空间,因此

人们表现出的行为不能排除不是一种自虑行为。而行为实验方法可以控制非匿名性与重复互动的

影响,使我们能够对人类的偏好和行为做出相当具体的推论(Fehr&Gintis,2007)。金蒂斯及其合

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通过分析经典文献中的博弈实验结果,给出了强互惠存在的实验经济学证据,
这些实验包括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game)、公共产品博弈(publicgoodsgame)和礼物交换博弈

(giftexchangegame)等。
在《强互惠与人类社会性》(Gintis,2000b)一文中,金蒂斯指出,强互惠可以很好地解释“最后通

牒博弈悖论”。在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相当多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提议者往往给回应者提供慷

慨的分配金额,总量40%~50%的分配提议是最普遍的,回应者往往会拒绝低于总量25%的分配提

议。金蒂斯指出,提议者的行为或许可以用自利动机去解释,但回应者的行为是不能够用自利动机

来解释的,也许惩罚不公平的提议本身就是最有可能的动机。此外,在由计算机生成的出价(而不是

由人提议)中,低报价被拒绝的可能性显著降低。这一事实表明,哪怕自己付出代价也要拒绝低分配

提议是为了惩罚违反公平规范的人,而不是简单地拒绝不利的出价结果。
金蒂斯进一步指出,强互惠也能恰如其分地解释标准的多期公共产品博弈实验中的“期数效应”

(roundeffect)(Gintis,2000b,2011)。在标准的多期公共产品博弈实验中,刚开始时,玩家捐献的水

平很高,但在以后的轮次中,捐献逐渐衰退,即存在所谓的期数效应。金蒂斯认为,这是因为一部分

玩家是强互惠者,表现出条件性合作(conditionalcooperation)倾向所导致的(Gintis,2011)。强互惠

者在实验伊始就向公共账户捐献反映了玩家的利他合作倾向,但当发现有玩家不捐献时,他们就会

动用拒绝或减少捐献的方式来惩罚搭便车者(玩家事后回忆的报告),因此导致了标准公共产品博弈

实验中捐献逐期衰退。当允许被试花费个人成本向搭便车者施加惩罚时,实验结果显示,对搭便车

者的惩罚行为普遍存在,而且在最后几轮博弈中,惩罚者也没有减少(Fehr&Gächter,2000)。金蒂

斯认为,这表明即使不能改变搭便车者或潜在搭便车者的后续行为,惩罚者也会不惜代价对搭便车

者进行惩罚,即惩罚不是出于自利的动机,而仅仅因他们违反了合作规范(Gintis,2000b)。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允许对搭便车行为进行惩罚能够维系较高的捐献水平。
在《对人类利他行为的解释》(Gintis,Bowles,Boyd&Fehr,2003)一文中,金蒂斯及其合作者指

出,经典的礼物交换博弈的结果也揭示了强互惠的存在性。在礼物交换博弈中,给定雇主-雇员的

互动是一次性事件,这意味着,即使雇员违反契约约定的努力水平,也不会受到惩罚。根据自利假设

预期,不管接受怎样的契约,雇员均会选择零成本努力。然而,现实实验结果却显示,雇主提供的工

资越慷慨,雇员提供的努力程度就越高。金蒂斯等认为,该结果表明雇员具有强互惠倾向,即雇员会

付出一定的努力以回应雇主的慷慨。在扩展的礼物交换博弈中,当允许雇主支付成本对雇员进行奖

惩时,在68%的情况下,雇主惩罚了没有履行契约的雇员,而在70%的情况下,雇主奖励了超额完成

契约的雇员。金蒂斯等进一步认为,扩展实验的结果表明雇主也具有强互惠倾向,即使惩罚并不能

为自己提供未来的预期收益,雇主也会不惜花费个人成本进行“奖好惩坏”。
在《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Bowles&Gintis,2011)一书中,鲍尔斯和金蒂斯回顾

了许多经典的博弈实验文献,这些实验在具有不同经济文化背景的地区的实验室或自然现场(natu-
ralfield)进行了成百上千次重复,实验的外生参数设置虽然有些许差异,但实验结果对自利“经济

人”假设构成了系统性背离。所幸的是,鲍尔斯和金蒂斯提出的强互惠动机能很好地解释这些行为

实验的结果。

二、利他主义演化的解释

诸如强互惠形式的利他主义,具有个人代价高昂但对社会有益的属性,这必然使利他主义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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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利者的竞争中呈现劣势,其如何能通过自然选择得以进化呢? 这一问题便是著名的“人类亲社

会之谜”。在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看来,只有对利他主义的起源及其演化做出合理的解释,才能倾向

于相信从社会生活和行为实验的经验证据中归纳出的利他偏好和行为。经济学家通常用自然选择

必然产生自私有机体这一观点证明传统主流经济学自利假设的正确性,鲍尔斯和金蒂斯试图挑战这

一观点,即自利假设不仅与来自社会生活和行为实验的经验证据不一致,而且也不是自然选择的必

然结果,诸如强互惠等形式的利他主义也可以通过自然选择得以演化。本文接下来将重点评介两位

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理论与实证工作,以厘清其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具体的实证发现。
(一)群体间竞争主导利他主义演化

不可否认,国家、公司等群体会面临竞争压力和优胜劣汰,而自然选择可以在群体层面发挥作用这

一观点,早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后的另一部著作中就已经被提及。在《强互惠与人类社会性》(Gintis,

2000b)一文中,金蒂斯基于群体选择(groupselection)的思想,以多人公共物品博弈作为分析框架构

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模型显示,强互惠可以通过群体选择在自利互惠中产生。在该文中,金蒂斯指

出,拥有利他主义者的群体能够维持群体合作,增加群体收益,因此在竞争中会战胜其他的自利群

体。特别是当人类群体在面临灭绝威胁时(如遇到战争、瘟疫或者饥荒),基于自利互惠的合作将面

临崩溃,此时只有强互惠者的存在才能维持合作,拥有一定强互惠者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更好

地生存,使得强互惠者可以和自利者共同演化。

但是生物学家对群体选择理论持谨慎态度,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群体选择理论无

法解决“内部颠覆”(subversionfromwithin)问题。例如,由于在群体内部自私个体相较利他主义个

体有适存度优势,因此无法抵制自私的基因在群体内部的蔓延,也无法抵御自私基因的外部侵入。

另一方面,利他主义群体要战胜其他群体,进而在自然选择中胜出,须以两个群体中利他主义者的比

例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为条件,但群体之间的迁徙、等位基因的不断重组和融合往往会限制群体基因

构成的差异性。如何回应这些质疑,是学术界利用群体选择理论解释利他主义演化面临的一个重要

挑战。

鲍尔斯认为,社会中的实体总是表现为不同层面的群体和个体,因此,在利用群体选择理论分析

利他主义的演化时,并不排斥个体选择(individualselection)理论,倾向于一种多层次选择(multilev-
elselection)理论的解释,即利他主义的演化取决于群体间和群体内选择的相对大小(Bowles,2006)。

在《群体竞争、繁衍均衡与人类利他主义的演化》(Bowles,2006)一文中,鲍尔斯指出,虽然群内选择

倾向于淘汰利他主义者,但是群间选择更偏爱利他主义者,如果群体间遗传差异足够大、群体间竞争

足够激烈,群体选择就可以抵消利他主义者面对的群内选择压力。鲍尔斯在该文中建立了一个包含

群体间遗传差异、群体间竞争强度和群体社会结构等关键因素在内的理论模型,然后利用计算机仿

真估计了利他主义得以演化的参数条件,发现激烈的群体间竞争有利于利他主义的演化。鲍尔斯还

在该文中特别指出,考虑到群体分裂、群体灭绝和选择性配型(selectiveassortment)的影响,重新估

计的人类祖先族群间的遗传差异值已经足够大,在这样的参数空间内,群体间竞争可以解释利他主

义的演化。
(二)群体间战争冲突与利他主义演化

对人类利他主义演化的解释,关键不在于群体间竞争是否会影响利他主义演化,而是人类祖先

族群之间是否存在足够激烈的群体间竞争事实。对此,鲍尔斯指出,人类祖先族群间存在频繁的战

争冲突这一事实加剧了群体间竞争,强化了群体选择效应,致使代价高昂的利他主义也能扩散,并形

象地将战争冲突称为利他主义的“助产士”(Bowles,2009,2012)。在《狩猎-采集者族群间的战争是

否影响了人类社会行为的进化?》(Bowles,2009)一文中,鲍尔斯构建了群体间竞争演化影响模型,利
用计算机仿真得到的结果显示,当设置较高的战争冲突致死率参数值时,即使群体内利他主义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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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较低,也能保证该群体在群体间竞争中胜出,并可以支持具有极高成本的利他主义的演化。基

于民族志和考古学的资料印证了,在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族群之间,存在着频繁且致命的战争冲

突,这也进一步支持了群体选择在人类利他主义的演化解释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但是上文的解释又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人类祖先族群之间会存在频繁的战争冲突? 鲍尔

斯和金蒂斯指出,在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异常的气候波动常导致自然灾害和周期性资源短缺,数
量庞大的人类狩猎-采集族群为了争夺资源,会陷于频繁且异常致命的群体间冲突。此外,鲍尔斯

等还给出了人类祖先族群之间战争冲突的一种内生解释。鲍尔斯和金蒂斯提出了一种在人类社会

生活和行为实验中普遍观察到的狭隘主义(parochialism)概念,即对群体内成员表现出高度的利他

主义行为,但敌视群体外的成员(Bowles& Gintis,2004a)。鲍尔斯认为,狭隘主义是人类祖先族群

间战争冲突的产物,同时,狭隘主义也会导致群体间的暴力冲突,并且有助于在冲突中胜出(Bowles,

2008a)。鲍尔斯与其合作者基于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的数据,利用计算机仿真得到的结果显示,

经过数千代自然选择后出现的种群(population)往往要么主要由宽容的非利他主义者构成且很少有

战争,要么主要由狭隘主义者构成但存在频繁的群体间战争冲突(Choi&Bowles,2007)。这一结果

也表明,狭隘主义与战争冲突是一种共演化关系,这也为人类祖先族群间为什么存在频繁的战争冲

突提供了一种内生解释。

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是人类祖先进化的关键时期,人类许多的认知特征,包括与利他主义有

关的特征都是在那一时期进化的。鲍尔斯和金蒂斯努力从考古学、气候学、遗传学、民族志和历史学

等研究中汲取关于这一时期的古人类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信息,以尽可能精确地勾勒出古人类

社会生活的图景,并据此对模型仿真参数进行校准,保证模型参数设置在经验上是合理的,以此增强

各种理论解释的严谨性和可信性。两位学者的研究并不仅仅依赖理论模型提出相关观点,而是花费

相当大的篇幅来证明,模型的假设和结论与我们了解到的古人类社会生活相一致。
(三)社会制度与利他主义的共生演化

从狩猎-采集社会到民族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都存在一些既普遍又独特的社

会制度,社会生物学将其称为“演化普遍物”(evolutionaryuniversals),把这些制度的涌现归因于文

化的群体选择(culturalgroupselection),而基于文化传递(culturaltransmission)的社会制度对“基
因传递”的利他主义性状在自然选择下的演化至关重要(Bowles,2004)。在《个人行为与社会制度

的共同演化》(Bowles,Choi& Hopfensitz,2003)一文中,鲍尔斯等基于多层次选择和基因-文化共

演化(gene-culturecoevolution)理论,详细地论证了一些特殊的社会制度通过减轻利他主义者面临

的群内选择压力,以支持利他主义在大群体中得到稳定演化的机制。

在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的人类狩猎-采集社会普遍存在两种制度,即繁衍均等化(reproduc-
tiveleveling)和分片化(segmentation)。繁衍均等化是指那些能降低群体内成员适存度或减少物质

福利差异的制度,如资源和信息共享、协商一致的决策、集体限制占优者的独断行为、一夫一妻制等。

而群体内分片化是指,群体内同类型个体更有可能互动的倾向,如利他者更有可能与利他者互动,自利

者也更有可能与自利者互动,而不是随机配对。在《个人行为与社会制度的共同演化》(Bowles,Choi&
Hopfensitz,2003)一文中,鲍尔斯等指出繁衍均等化和分片化可以降低利他主义个体相对同群体其他

成员的适存度劣势,减轻利他主义者面临的群内选择压力,从而可以支持利他主义在大群体中的演

化。鲍尔斯等在该文中基于基因-文化共演化理论,构建了一个社会制度和个人行为共同演化的模

型,采用计算机仿真演绎模型的结果显示:在设置繁衍均等化和分片化制度可以自由演化时,群体层

面的选择就会支持利他主义行为与两种社会制度共同演化;在限制两种社会制度演化的情形下,只
有在群体间冲突非常频繁、群体规模较小和迁徙率较低的情况下,群体层面的选择才能支持利他主

义行为的演化。而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有可能恰好落在模型设置的仿真参数

—641—



空间范围内,因此其所构建的制度和个人行为共演化模型也许至少可以提供关于这一关键时期个体

利他行为与繁衍均等化、分片化等制度演化的部分解释。

鲍尔斯等在该文中还特别指出,基于文化传递的社会制度更能够维持群体间的差异,因此可以

强化利他主义演化的群间选择效应(Bowles,Choi& Hopfensitz,2003)。对于基因传递的个体性

状,在群体间迁徙的影响下,等位基因的不断重组和融合往往会稀释群体间基因构成的差异性,群体

选择在其进化中就很难起作用。制度是群体层面的属性,群体边界能够维持制度结构中群体差异的

稳定性,而制度的延承是一种基于社会学习(sociallearning)的文化传递过程。因此,即使存在群体

间移民,只要新移民通过社会学习的方式习得迁入地的制度规范,表现出与迁入地成员一致的行为

性状,就可以保证群体间个体行为性状差异的稳定性。
(四)社会化与利他主义演化

1.社会化与利他规范的演化。人类社会存在非常普遍的规范内化(internalizationofnorms)现
象,而规范内化主要通过基于文化传递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实现,具体是指社会成员从父母(纵
向传递)、社会化机构(斜向传递)和同伴(横向传递)习得本群体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观的过程。

金蒂斯认为,当社会规范得到内化,人们就会把遵守规范本身当做值得追求的偏好,而人们遵守规

范主要由内部制裁(internalsanctions)强制执行,比如感到羞愧和内疚等,而不是依赖于外部奖惩

(Gintis,2006)。利他规范在社会中广泛存在,社会学学科普遍认同使用规范内化来解释人类的亲

社会行为。鲍尔斯和金蒂斯对利他主义演化的解释也没有无视这一社会学学科的观点。社会规

范是文化的重要内容,文化演化理论认为人类文化与基因包含的信息在代际间的传递具有相似

性,都要受到突变和选择的影响。由于利他规范对内化者具有收益劣势,使内化者承担了较大的

群体内选择压力,因此利用规范内化理论来解释利他主义的演化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

解释利他规范的演化。

对此,在《破解亲社会之谜》(Gintis,2003a)一文中,金蒂斯提出了一个文化演化模型,分析了利

他规范在文化传递的影响下是如何演化的,并从文化均衡方面解释了群体内利他主义持续存在的原

因。模型假定父代向子代传递的是自己的社会规范(无论是利他规范还是利己规范),社会化机构

(如世俗、宗教仪式、学校和传媒等机构等)只传递利他规范。同时还假定,利他型社会成员会模仿有

更高适存度的自利型同伴的社会规范,受此影响会以一定概率转化为自利型个体。模型分析结果显

示,当不存在基于社会化机构的斜向传递时,利他主义就会被利己行为所驱逐;当存在基于社会化机

构的斜向传递时,利他主义可以在文化均衡中持续存在,表明家庭外的社会化对于利他主义的演化

是必要的。同时还发现,利他行为的成本越高,利他规范得以涌现的条件就越苛刻,群体内存在的少

数内化强互惠规范的成员可以在文化均衡中维持高水平的合作。

相较基因传递和个体学习,金蒂斯指出,文化传递是一种人类特有的、高等的信息获取方式,这
依赖于人类拥有的认知、语言及其他生理能力,以及规范内化能力(Gintis,2003a)。智人是一种进化

而来的高度社会化的生物物种,至少近万年以来,人类文明的演化动力主要来源于文化传递,远超过

纯粹自然进化的选择力量(Bowles,2008a)。如果说群体竞争对于解释古人类社会利他主义的初始

出现和扩散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利用文化演化模型解释现代人类社会异乎寻常的合作就有其充分的

必要性。金蒂斯构建的文化演化模型综合了生物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的核心观

点,有助于准确及创新性地理解利他主义的演化。例如,社会学学科对规范内化的一个批判是认为

规范内化过于强调社会对个体的影响,认为人完全屈从于经由社会化过程内化的价值观和规范体

系,即“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ed)。而金蒂斯在其构建的文化演化模型中引入了模仿者动态效

应,可以对抗个体的过度社会化,指出人的行为不仅受到内化的价值观和规范体系的影响,还会受到

经济动机的影响。这一理论框架综合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核心观点,也更贴近于人类在现实中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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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现。

2.基因-文化共演化与规范内化能力。家庭和社会化机构通过基于文化传递的社会化过程将

偏好传递给子代,但须以人类的规范内化能力为前提。那么,人类是否具有这种规范内化能力呢?

如果人类拥有这一能力,但是内化一个会降低自身适应性的规范,既违反了经济学自利“经济人”假
定,也违反生物学进化思想,规范内化能力又怎样通过自然选择呢?

对此,金蒂斯指出,来自社会的观察证实了人类普遍存在内化规范能力,而且认为这一能力是由

基因控制的,因此可以在代际间进行稳定传递,而“反社会者”的存在通常是因为内化规范能力的弱

化或缺失,并认为这是具有遗传倾向的(Gintis,2003b)。来自社会学的观点认为,内化规范能力具有

重大的适应性价值,在《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Bowles&Gintis,2011)一书中,鲍尔

斯和金蒂斯对此进行了阐述:其一,成功的社会中存在大量能增强个体适存度的规范,如未雨绸缪、

良好的个人卫生、良好的工作习惯和情绪控制等;其二,内化规范能力缓解了个体在每一种情境中计

算成本和收益的压力,并减小了计算失误的概率;其三,拥有内化规范的能力可使得人类能在新形势

下进行快速的文化适应,而纯粹的基因适应从接受指令到发挥效用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智人发展

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存在快速的文化进化和高度可变的环境。

在《利他主义作为搭便车者的解释:基因-文化共演化及规范内化》(Gintis,2003b)一文中,金蒂

斯通过构建基因-文化共演化的多个模型证明,由于存在能增强个体适存度的规范,拥有内化规范

能力的个体具有适应性优势。因此,内化规范能力能够得到演化,而降低适存度的利他规范可以通

过“搭便车”得到内化。在利他规范的适存度成本小于斜向传播强度时,利他规范的表型就会变得演

化可行。金蒂斯同样坚持理论和经验主义相结合,在同时考虑基因选择、习得行为以及模仿者动态

效应的情形下,利用计算机对上述基于主体(agent-based)的理论模型进行仿真。结果显示,仿真通

常很快就能够达到稳定状态,文化传递和规范内化能力能够协同演化,在稳定时,利他主义和斜向传

播强度均可以维持在一个高水平。计算机仿真的结果还显示,即使设置较高的群体间迁徙率,也没

有破坏利他均衡。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这是因为多数效应都发生在文化层面而不是基因层面,这
能够抑制群体间的差异被移民稀释(Bowles&Gintis,2011)。

(五)利他惩罚的演化

对违反合作规范的群体成员实施惩罚可以诱导社会合作,减轻合作者的群内选择压力,长期来

看,可以引导个体内化那些导向合作行为的规范。因此,利他惩罚可以支持利他合作的演化。但利

他惩罚本身就是利他主义的一种形式,因此具有适存度劣势的利他惩罚的演化也受到相当多的理论

和实证关注。大多数文献对利他惩罚演化的解释通常基于人类具有以低成本实施严厉惩罚的能力

的假设,此时通过维持合作带来的群体收益可以补偿惩罚者的适应性劣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

的,因为人类具有制造可发射的武器和实施道德攻击的独特能力,可以确保以低成本实施严厉惩罚

(Gintis,2000b)。可是这一假设日益受到学术界质疑,惩罚不仅需要施罚者付出成本,以及降低受罚

者的适存度,同时还有可能波及利他合作者。另外,在现实中惩罚还可能会引致报复,这也会使惩罚

变得异常昂贵,这些质疑在一定程度上给解释利他惩罚演化带来挑战。针对这些质疑,鲍尔斯和金

蒂斯通过对现实中的惩罚行为本身的细致深入分析,构造模型展示了惩罚如何作为一种社会协调活

动得到内生演化。

1.利他惩罚和利他合作的非对称性机制。在《利他惩罚的演化》(Boyd,Gintis,Bowles&Rich-
erson,2003)一文中,金蒂斯及其合作者认为,利他惩罚和利他合作之间具有重要的非对称性,利他

合作者相对于搭便车者的收益劣势与群体中搭便车行为的频率无关,而利他惩罚者的成本劣势会随

着搭便车者人数的下降而下降。在一个利他惩罚者普遍的群体中,大多数成员将参与合作,此时惩

罚很少发生,利他惩罚者几乎不承担成本,那么其面临的群内选择压力会非常微弱。该模型基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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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共品重复博弈展开,模型的计算机仿真结果显示,当没有惩罚时,群体选择只有在小群体规模情

况下才能维持高频率的合作;当允许惩罚存在时,群体选择可以在大群体规模的参数值下维持利他

惩罚和利他合作的稳定演化。由于利他合作和利他惩罚的非对称性机制,群体选择在维持利他惩罚

方面比利他合作更有效。

2.协调惩罚。在《对背叛者的协调惩罚维持了合作并且能够得到扩散》(Boyd,Gintis&Bowles,

2010)一文中,金蒂斯及其合作者指出,民族志的证据显示,惩罚并非是无条件的或者没有协调的个

体自发行为,而是通常呈现为协调惩罚(coordinatedpunishment)形式,即惩罚是要通过惩罚者之间

的交流进行协调的,且通常是集体行为。基于此,金蒂斯等提出了一个协调惩罚演化模型。首先,将
惩罚视为协调惩罚,惩罚是否发生取决于倾向参与惩罚的成员数量,当愿意惩罚的个体很少时,惩罚

不会发生,“惩罚者”只需要承担发出惩罚意愿信号的成本,避免了昂贵的惩罚成本。其次,当有足够

多的惩罚者时,惩罚发生,但可以共同分担惩罚的成本。因此,协调惩罚可以降低个体惩罚成本或增

加惩罚力度。模型以典型的人类祖先狩猎-采集社会的互动结构为基础,利用计算机仿真的结果显

示,惩罚搭便车者的总成本会随着惩罚者数量的增加而下降,惩罚者罕见时也可以扩散,而当惩罚者

很常见时,会增加群体的平均适存度。

3.“二阶搭便车”困境与强互惠的演化。如前文所述,利他惩罚可能具有昂贵的成本,所以与纯

粹合作者相比,强互惠者具有适存度劣势,对于个人而言,选择始终合作但拒绝惩罚可能是一个占优

策略。如果个体选择遵守规范,但是拒绝实施惩罚或分担惩罚的成本,则可以坐享惩罚带来的好处。

如此就可能产生“二阶搭便车”(second-orderfreeride)困境,即一旦所有人都选择不惩罚,群体内全

部由拒绝惩罚的合作者组成时,自私者又会侵入该群体并逐步取代合作者。

在《强互惠的演化:异质人群中的合作》(Bowles&Gintis,2004b)一文中,鲍尔斯和金蒂斯为强

互惠者如何在“二阶搭便车”困境中得以演化提供了一个可信的解释。他们首先假定存在三种类型

的个体:自私者———竭力逃避合作责任的卸责者;合作者———始终合作但拒绝惩罚卸责者;强互惠

者———既合作又惩罚卸责者,对卸责者实施的惩罚形式为排斥(ostracism)和疏远(shunning)。该文

通过建立7个基于主体的方程以模拟晚更新世时期的狩猎-采集种群合作演化过程。计算机仿真

结果显示,即使初始状态全是自私者,由突变产生的较小数量的强互惠者也可以侵入自私者人群中,

且强互惠者能在与自私者、合作者的生存竞争中得到稳定演化。仿真结果还显示,只有当一个族群

演化出强互惠者后,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秩序,并达到演化均衡。模型中强互惠者的惩罚行为能

够降低自私者的适存度,从而减轻合作者、强互惠者面对的群内选择压力。完全由合作者构成的族

群是不稳定的,最终会被自私者统治。而对于完全由自私者组成的族群,由于缺乏合作机制维持的

适应性优势,最终将走向灭绝。

三、对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制定的启示

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经济人”假设与现实中的丰富人性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基于经

济人假设和完全且无成本的契约建立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体系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受到了严峻

的挑战。鲍尔斯和金蒂斯运用行为和演化范式来研究经济学,不仅突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研究范

式的桎梏,而且其研究成果在经济政策制定中也具有截然不同的启示。
(一)对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与基于外生自利假定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相比,鲍尔斯和金蒂斯所主张的行为和演化范式

的经济学研究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特征。在《回顾瓦尔拉斯经济学》(Bowles&Gintis,2000b)、《内生

偏好: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的文化后果》(Bowles,1998)等文献中,鲍尔斯和金蒂斯严厉质疑了新古

典主流经济学的外生自利偏好假设,并指出经济学研究应摆脱这一不合时宜的假设,经济行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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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需要重新表述。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在特定情形下,人类行为决策模型应将他虑偏好等异质性

偏好作为目标纳入效用函数,而不是把它们视为约束条件(Bowles&Gintis,2000b)。在此基础上,

金蒂斯提出了理性行动者(beliefs,preferencesandconstraints,BPC)模型,该模型可以接受偏好的异

质性,能够对人类千差万别的行为进行建模,同时模型还能将决策者的认知心理因素包括进来(Gin-
tis,2007a;Gintis,2009)。BPC模型为解释人类行为的异质性提供了一个统一框架,特别是对研究那

些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文献中列出的偏好不一致性和行为非理性的“异象”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将对偏好的解释归于心理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而经济

学主要关注固定偏好下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经济学研究的任务,但
也限制了经济科学的解释力。鲍尔斯指出,偏好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深刻地受到生活环境、社
会规范和文化传统的复杂影响,如果不考虑偏好的内生性,经济学既不能准确预测,也不能准确评估

新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Bowles,1998)。偏好内生理论对未来经济学研究的拓展方向具有重要启示

意义。首先,基于个体偏好和制度的内生互动关系,研究偏好和制度的形成和演化成为拓展经济学

研究范围的一个有价值方向(Bowles&Gintis,2000b)。其次,偏好的内生性意味着在经济建模时需

要考虑偏好与制度间的反馈效应,制度的影响效应可能超出了以往研究所强调的范围,这一反馈效

应可能改变市场的结果,应当引起研究重视(Bowles,1998)。再次,对偏好的解释涉及心理学、生物

学和社会学学科,经济学需要与其他行为学科进行更紧密的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偏好

的形成和演化(Gintis,2004b,2007b)。
(二)对经济政策制定的启示

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中,无论主张依靠市场还是政府进行资源配置,其解决问题的背后都有一

个共同的隐含机制,即利用人们的自利动机以实现社会公共目标。鲍尔斯及其合作者在《社会偏好

与公共经济学:社会偏好依赖于激励的机制设计》(Bowles& Hwang,2008)、《为自利公民设计的政

策可能破坏“道德价值观”:来自经济实验的证据》(Bowles,2008b)等文献中,对基于新古典主流经济

学的“经济人”政策范式给予了批评。鲍尔斯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显示,传统的基于自利“经济人”的政

策和制度设计,即通过改变目标活动的经济成本和收益以实现公共目标,可能会削弱个人遵守社会

规范和为公共利益做贡献的道德动机,导致激励效果降低,而且从长期看会破坏人们的道德价值观,

鼓励个人的行为更加自私(Bowles,2008)。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考虑人类利他主义、互惠和遵

守道德规范的倾向等亲社会偏好尤为重要,良好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不仅要利用物质利益激励来实现

社会目标,同时也要能增强道德情感动机对这一目标的贡献(Bowles& Hwang,2008)。需要指出的

是,古典主义者在政策制定时并不是不考虑道德情感动机,而是认为物质利益激励和道德情感对行

为的影响是可分离的,物质利益激励和道德情感激励是相互独立的,这被称为分离性假设(assump-
tionofseparability)。但是,鲍尔斯及其合作者给出的证据显示,这一假设通常是错误的(Bowles&
Hwang,2008;Bowles,2008b)。

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主张应以市场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治理方案,对于偶尔的市场失灵则采用政

府干预,而社区治理(communitygovernance)被视为未开化的中世纪时期的残余。社区的内涵是指

以多种方式进行直接、频繁互动的社会群体。但过去50年的实践表明,市场失灵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而不是例外,并且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纠正所有的市场失灵。例如,在现代经济社会,交易互动、

商品和服务性质均变得更加复杂,使得人们很难签订完备程度较高的契约,也增加了法律处理的成

本,市场治理和政府治理的优势降低(Bowles&Gintis,2002b)。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社会资本与社

区治理》(Bowles&Gintis,2002b)一文中,鲍尔斯和金蒂斯重提利用社区治理体系来解决典型的市

场和政府失灵。社区治理依赖于分散的私人信息,这些信息通常是国家、雇主、银行和其他大型正式

组织无法获取的,社区能够根据成员符合或偏离社会规范的情况对其实施奖惩。与国家和市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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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社区能更有效地利用社会规范来实施激励。两位学者并不否认社区治理的缺陷,但同时也指出,
这并不能成为否定社区治理的理由,应通过制度设计,使社区治理、市场治理和政府治理互为补充,
而不是相互替代(Bowles&Gintis,2002b)。

四、结语

鲍尔斯和金蒂斯作为激进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学术生涯的开始就一反主流经济学的议

题。在进入桑塔菲研究院后,他们将研究内容扩展到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领域,主要关注违反主

流经济学假设的利他行为和偏好。两位学者在自利合作行为模型之外,创造性地提出强互惠概念,
将其界定为他虑的或完全道德的行为和偏好,用以理解人类社会大群体中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合作,
并通过整理分析大量有关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古人类社会生活的文献资料以及经典的行为实验

文献,给出强互惠偏好和行为的存在性证据。
鲍尔斯和金蒂斯对“人类亲社会之谜”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个人代价高昂的利他主义是适应性

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显著区别于经济学家的传统观点,即自私个体是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两位

学者对这一观点的论证借鉴了来自进化生物学的多层次选择和基因-文化共演化理论:一方面,种
群中的总选择可以分解为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上的选择;另一方面,在人类进化中,基因与文化之间

存在紧密的互动,人类的偏好是基因影响文化演化、文化影响基因进化的动态过程的结果。两位学

者系统性地研究了人类利他主义演化的多个关键机制。首先,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面临着一个异

常的气候波动环境,在争夺有限资源、应对自然灾害的竞争中,群体间竞争使得自然选择倾向于利他

主义者,而人类祖先族群之间频繁的战争冲突也可以在群体层面上强化有利于利他主义者的自然选

择。其次,在群体内部,一些既普遍又独特的社会制度,如繁衍均等化和分片化等减少了利他主义者

的群内选择压力,从而可以支持利他主义在大群体中的稳定演化。再次,社会化是人类利他主义演

化的又一关键因素,这依赖于人类的内化规范能力。两位学者指出,基于文化传递的社会规范与基

于“基因传递”的人类规范内化能力可以协同演化,而降低个体适存度的利他规范在社会化的作用下

可以战胜利他者所承受的适存度劣势,通过规范内化得以在代际间进行稳定传递。最后,人类社会

在漫长的发展中演化出的惩罚行为能够降低利他主义的群内选择压力,利他惩罚的存在可以支持利

他主义在极为苛刻的条件下得到演化。而且,即使代价昂贵的利他惩罚,也能作为一种社会协调活

动得到内生演化,群体选择在维持利他惩罚上要比利他合作更有效。两位学者的研究方法也很值得

关注,例如,利用跨学科的分析建模去解决一个有高度争议的科学问题,基于主体的建模和计算机仿

真可以有针对性地处理行为演化的复杂性,理论和经验事实的深度融合增强了解释的严谨性和可

信性。
鲍尔斯和金蒂斯运用行为和演化范式来研究经济学,不仅突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

桎梏,而且其研究成果在经济政策制定中也具有截然不同的启示,对于解决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

实难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治理面临着

诸多新课题。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彻底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不切实际的“经济人”假设,关注现实

生活中人们如何互动、市场如何运作。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包容人类行为的异质性、偏好的内生性以

及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两位学者的研究对当前经济学研究的拓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和金融市场周期性动荡等经济社

会难题方面陷入困境,基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政策范式被认为是上述问题的根源。在此

背景下,基于偏好内生性、偏好异质性以及他虑偏好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可作为破解当前经济社会难

题的一个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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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ofBowlesandGintistoBehavioralandEvolutionaryParadigmEconomics

SUIXuechao WANGLiping FENGJun
(HefeiUniversityofTechnology,Hefei,China)

  Abstract:BowlesandGintiswerenamed2022sCitationLaureatesinEconomicsbyClarivateforprovidingevi-
denceandmodelsthatbroadenourunderstandingofsocialcooperation.Apartfromthecooperationmodelbasedon
self-interestedbehavior,BowlesandGintiscreativelyproposedstrongreciprocitytoexplainthehumanpropensityto
cooperateextensivelywithnonrelatives,andinterprettheexperimentalevidenceasshowingtheexistenceofstrongre-
ciprocity.Basedonthetheoryofmulti-levelselectionandgene-culturecoevolution,theyintegrated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includingeconomics,sociologyandbiology,andinsistedonthecombinationoftheoryandempiricismto
demonstratetheroleofgroupcompetition,inter-groupwarfare,socialinstitutions,socializationandpunishmentinthe
evolutionofaltruism,andconfirmedthatthecostlyaltruismistheresultofnaturalselection.Thisarticleintroduces
thelivesandacademicachievementsofBowlesandGintis,classifiesandcombstheirresearchachievementsandaca-
demiccontributions,andsummarizestheenlightenmenttocurrenteconomicresearchandpolicy-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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